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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何剑涯 陈冰格

本报讯 “如果每家转上3分钟，一天8个小时不停歇，
那么你至少要用1年时间才能从这商贸城里走出来……”
听到这个经典描述，相信你马上就想到了有着“世界商品
超市”之称的义乌。

本地知识产权新增备案371项，同比增长196.8%，这是
2016年义乌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交出的亮眼答卷。在世
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进全国唯一设立在基层海
关的知识产权科——杭州海关隶属义乌海关知识产权科，
见证关员们如何用心浇灌知识产权保护之树。

上午10点，知识产权科办公室内，叶航紧锁着眉头，目
不转睛地盯着一起侵权案件的相关材料。这位法学专业
毕业的90后女关员自去年1月正式定岗知识产权科后，主
要负责货运渠道知识产权案件办理。

去年4月，义乌某外贸公司向义乌海关申报出口一批
小商品至利比亚，经海关查验，里面全是侵权商品，包括标
有“TOYOTA”等商标标识的机油滤芯器9200个，标有“耐
克钩图形”等商标标识的帽子11160个，标有“GUCCI”等
商标标识的太阳镜5400副等。

由于查获货物类别多、数量大，叶航和同事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对全部货物进行复核，分清各种规格型号、提取
样品，并协助杭州海关法规处积极联系权利人确权。与此
同时，义乌海关派人前往报关公司层层追溯，最终锁定涉
案嫌疑人王某某。

在此案的调查过程中，
关员们发现，4 家商铺涉嫌
销售假冒商品、1 家物流公
司涉嫌故意为侵权行为提
供便利条件。对此，义乌海
关主动联系义乌市市场监
管局，通报有关线索，寻求
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联合
打击。市场监管局接收了
义乌海关通报的案件线索并立案查办。目前，其中3家商
铺已受到行政处罚，另外1家商铺及物流公司的违法行为
正在查处中。

“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对付侵权行为光靠我们海关一
家单打独斗是不行的。”知识产权科科长龚宁宁表示，必须
强化与公安、检察、法院、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合作力度，打
出“情报共享、线索互通、重案联办”组合重拳。

在“打击”之外，知识产权科也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放在
“引导”上。

黑框眼镜、波波头，这是以义乌海关知识产权科女关
员为原型，抽象设计出的名为“義知囡”的卡通形象。“‘義’
字是‘义’字的大写。‘義知’二字不仅是‘义乌海关知识产
权科’的缩写，更与‘易知’谐音，鞭策着我们要把复杂的知
识产权法律法规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宣传普及，从而
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科副科长潘
登告诉记者，如今，由7名巾帼卫士组成的“義知囡”工作室
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13年，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心
在义乌建成开放。为了更好地发挥展示中心的
作用，“義知囡”创新展示手法和形式，先后策划
了“走进世界杯”“老牌国货展”等一系列专题普
法宣传活动，让更多老百姓了解知识产权保护。

除坚守展示中心阵地，“義知囡”团队还深
入国际商贸城，摸底本地自主知识产权注册、备
案情况，通过走访、问卷、座谈，了解企业维权问
题及困难。为满足市场主体的维权需求，她们
量身定制了海关备案流程图解，积极引导企业
商户通过海关备案将自主知识产权纳入海关主
动保护范围。

如今，身处义乌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
在向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义乌本土化妆品生产
企业“EVER BEAUTY”此前正是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向海关提交了备案申请。没想到备案后
没多久，义乌海关就查获了一批侵犯该商标权
的粉底液。向商户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

浙江首家著作权纠纷
诉调对接工作室揭牌成立
通讯员李洁 摄

昨天，由温岭市法院与市文广新局共同组建的著作权纠纷诉调

对接工作室挂牌成立。据悉，这是全省首家。

工作室目前以解决温岭当地各娱乐企业涉嫌侵犯各类音乐作

品著作权纠纷为重点，兼顾其他著作权纠纷的处理。工作室聘有9

名调解员。在著作权纠纷受理前、受理后开庭前以及审理过程中，

案件均可交由工作室进行调解。

新闻作品版权保护
召开大会成立联盟

通讯员 仲丽炜

本报讯 昨天，杭州市首届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大会召开，杭
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多家中央驻浙新闻媒体及本地
媒体代表，共同倡议加强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并成立新闻作品保
护联盟。

杭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党委委员、巡视员曲波在会上表
示，新闻作品的版权问题不仅局限在法律范畴，将来还会融入到
新闻行业的信用文化、品牌文化和发展文化中。如果没有一套行
之有效的版权保护体系，谁都有可能侵权、谁都有可能被侵权。
在媒体融合形势下，如何保障新闻产业结构平稳过渡，其中很大
一个关键在于新闻版权保护体系是否完善、是否具有实效性。

会上，多家新闻媒体代表签署了加强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倡
议书。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昨天，省高院出台《关于为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当前，全省法院正在深入推进“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
大机制建设，意见要求，各级法院要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准确把
握和及时受理涉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对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纠纷，要妥善引导当事人通过合理合法途径
化解争议。同时，要不断完善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优势，努力将相关
纠纷解决在诉前和审前。

针对现阶段一些领域知识产权侵权与制假售假现象还比
较突出等实际，意见明确，要严厉打击以食品药品、烟草专卖
品、农资、家用电器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商品为对象的违
法犯罪以及假冒注册商标、侵犯商业秘密等侵权假冒违法犯
罪，特别是对源头犯罪，要增强刑罚的威慑力；要重点打击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生产销售伪劣烟草制品、假冒注册商标等违法
犯罪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要严厉打击“黑作坊”“黑
窝点”，合力清理生产源头，铲除销售网络；要严厉打击侵权假
冒犯罪案件背后的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

罚以及贪赃枉法等职务犯罪；要依法从严惩处严重侵犯知识产
权的犯罪分子，从严把握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食品药品等
犯罪缓、免刑的适用条件。

在依法适用主刑的同时，意见要求，加大罚金刑的适用与执
行力度，并注意通过采取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销毁侵
权产品等措施，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另外，意见还要求，全省各级法院要依法妥善审理相关行
政案件，既要有效促进行政机关依法积极履行打击各类侵犯知
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又要依法保
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查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
非诉行政案件，保障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效力。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史隽

本报讯 昨日，省检察院再出重拳，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加
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检察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依法惩治侵权假冒犯罪、保护知
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
济秩序。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正在从“制造大省”走向“制造
强省”的浙江而言尤为重要。在去年省检察院和各市检察院的
非公经济座谈会上，有不少企业家都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的需求。对此，意见指出，加大对各类侵权假冒犯罪活动的打
击力度，依法惩治侵犯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突出打击链条式、产业化侵犯知识产权，以及
具有反复侵权、恶意侵权、网络侵权、有组织侵权等恶劣情节的
犯罪，重点打击“黑作坊”“黑窝点”以及制售假冒伪劣药品、食

品、农资等侵害民生民利犯罪活动，严厉打击互联网侵权盗版
和利用互联网、通信网络、电视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侵权
犯罪行为。

除了要明确打击重点，意见还要求我省检察机关重点关注
相关行政执法工作中的“有案不移”“以罚代刑”问题，强化对涉
侵权假冒案件刑事法律监督：要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既要
监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也要监督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违法
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和划拨企业财产，滥收保
证金，滥用强制措施等行为；要加强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坚
决依法纠正错误裁判。

意见同时明确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工
作，要求加强跨地区、跨部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联动机制
建设，进一步做好与工商、新闻出版、版权、文化、专利、海关、质
检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与相互协作，努力实现案件移送、受
理、查办、审判等环节的有效衔接；与公安、法院共同探索建立
案件定期通报制度，做到信息互通、情报共享，定期不定期进行

情况交流、个案会商、类案分析和形势研判，共同分析、准确处
理各类侵权假冒案件的认定、处置等疑难问题；探索建立信息
网上共享平台，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等新技术的积极作用，推进相关数据的开放共享，加强信息整
合、分析和研判，推动实现侵权假冒犯罪案件“网上移送、网上
受理、网上监督”。

另外，意见也指出，落实对非公经济的依法保护，在办案
中要充分考虑非公经济特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树立
谦抑审慎善意理念，严格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罪标准，重点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以及犯罪数额巨大、社会影响大、危害严重的知识产权犯
罪。对单位犯罪案件，重点查处核心层、管理层人员和骨干
人员，对只起次要作用、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的单位
和人员依法从宽处罚，做到罚当其罪、罪责适应，最大限度减
少司法办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落实
宽缓刑事政策。

我省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下“猛药”

省高院要求严打坑百姓侵权假冒犯罪

省检察院重点关注有案不移以罚代刑

黑框眼镜、波波头，她叫“義知囡”

义乌很多商户都认识这位海关“美女”


